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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4_B8_8A_c66_644011.htm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09年

全国成人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2009〕4号）的精神

，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特制订2009年本市成人高校招生工作

规定： 一、招生学校 经教育部审定核准举办成人高等学历教

育的广播电视大学、职工高等学校、职业技术学院、农民高

等学校、管理干部学院、教育学院、独立设置的函授学院和

普通高校所属的成（继）教院(以下统称成人高校)实行全市

统一招生。招生类型分高中起点升本科(以下简称高起本)、

高中起点升专科(以下简称高起专)和专科起点升本科(以下简

称专升本)三种。在校学习形式分脱产、业余和函授三种，脱

产最短学习时间为：高起本四年、高起专和专升本两年；业

余和函授最短学习时间为：高起本五年、高起专和专升本两

年半。普通高校不得设置成人高等学历教育脱产招生形式。 

各成人高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教育部和本市有关招生规定制定本校

招生简章，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招生简章必须如实反

映本校的实际情况，内容包括招生范围、学习形式、学制和

年限、办学地点、录取原则、收费标准及专业加试科目的时

间和地点等。各成人高校应对招生简章的内容承担责任并负

责处理遗留问题。 凡经教育部和市教委审核批准，纳入2009

年本市成人高校统一招生的院校和专业，由上海市教育考试

院统一公布。未经批准公布的院校和专业，不得以任何形式

自行招生。 二、招生计划 各成人高校应按主管部门下达的招



生计划人数编制各专业的招生计划。在录取时可根据各专业

线上生源数量、考生成绩等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招生院校

调入或调出招生计划，必须经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高招办和招

生院校所在省市高招办同意，并全部实行网上调整。 三、报

考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报考： 1、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

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3、

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4、报考高

起本或高起专的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含中专、职校、技校

）或同等学力文化程度；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经

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毕业证书或以上证书的人员。 5、2009年春

季本市成人高校应届毕业生（凭就读学校证明报名）。 6、

非本市常住户口在本市工作的人员（凭工作单位证明报名）

。 7、报考医学门类专业的考生应具备以下条件：（1）报考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中医学等临床类专业的人

员，应当取得市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类别的执业助理医

师及以上资格证书或取得国家认可的普通中专相应专业学历

；或者区县级及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并具有中专学历或中专水平证书。（2）报考护理学专业的人

员应当取得市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执业护士证书。（3）报考

医学门类其他专业的人员应当是从事卫生、医药行业工作的

在职专业技术人员。（3）考生报考的专业原则上应与所从事

的专业对口。 （二）所有参加全国统考、单考和免试入学的

考生均需办理报名手续。 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